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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訴字第 11113502990號 

 

訴願人  謝清彥                

 

訴願人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事件，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1 年

2月 23日桃檢維料字第 11114000570 號函、111年 4月 18日桃檢維料

字第 11101401680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部決定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  訴願人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1年 4月 18日桃檢維料字第

11101401680號函部分訴願駁回；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。 

    事   實 

一、訴願人前於 111年 1月 10日，以訴訟為由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

署(下稱桃園地檢署)申請提供其 111年 1月 10日申請信件之信封

皮正反複本及桃園地檢署相關案件資訊（下稱系爭資訊編號 1 至

10），經桃園地檢署以 111年 2月 23日桃檢維料字第 11114000570

號函（下稱系爭函 1）否准其申請。訴願人不服系爭函 1，於 111

年 3月 7日向本部提起訴願。 

二、嗣桃園地檢署另以 111 年 4 月 18 日桃檢維料字第 11101401680

號函（下稱系爭函 2）准予提供訴願人 111年 1月 10日申請有關

桃園地檢署相關案件編號 1、2、7 及 8 之資訊，其餘仍予否准；

訴願人不服系爭函 2 關於否准提供編號 1、2、7 及 8 以外資訊之

部分，於 111 年 4 月 25 日提起訴願；該署並以 111 年 10 月 7 日

桃檢秀檔字第 11100230010 號函知本部，該署係以系爭函 2 撤銷

系爭函 1，以系爭函 2駁回訴願人之申請。 

  理   由 

一、按分別提起之數宗訴願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

原因者，受理訴願機關得合併審議，並得合併決定，訴願法第 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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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定有明文。本件訴願人申請提供系爭資訊，不服桃園地檢署系

爭函 1 及系爭函 2，提起訴願，本部以其係基於同一之事實上及

法律上之原因，爰依上開規定予以合併審議及決定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按訴願法第 58條第 2項、第 77條第 6款及第 79 條第 1項規定：

「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前項訴願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

妥當，其認訴願為有理由者，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，並

陳報訴願管轄機關。」、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

不受理之決定：……六、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。」、「訴願無理由

者，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駁回之。」 

三、有關訴願人不服系爭函 1 部分，查該函依桃園地檢署 111 年 10

月 7 日桃檢秀檔字第 11100230010 號函補充答辯，業經該署依訴

願法第 58條第 2項規定以系爭函 2予以撤銷，是系爭函 1已不存

在，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6款規定，自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四、至訴願人不服系爭函 2有關桃園地檢署否准提供編號 1、2、7 及

8以外資訊之部分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系爭資訊編號 3及 6（書狀登錄大意明細部分）： 

1、按政府資訊公開法（下稱政資法）第 3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政

府資訊，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、

圖畫、照片、磁碟、磁帶、光碟片、微縮片、積體電路晶片等

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、看、聽或以技術、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

紀錄內之訊息。」可知，所謂「政府資訊」乃指政府機關於職

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之訊息。政府機關作成或取得「政

府資訊」，固不分係基於公權力行政或私經濟行政而為，然須

係政府機關職權範圍內已作成或取得，而以政資法第 3 條規定

之方式存在者，始屬該法規範之對象。故雖屬政府機關職權範

圍內業務，然機關未有以政資法第 3 條所規定之形式存在之資

訊時，該法並未賦予人民得請求政府機關作成之權利，政府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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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亦無應其要求作成政府資訊之義務(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

判字第 468號判決、109年度判字第 155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 

2、查訴願人 111年 1月 10日申請書內容，系爭資訊編號 3為桃園

地檢署所受理特定案件各收文號碼及登錄案件大意明細，系爭

資訊編號 6 為訴願人於特定日期自宜蘭監獄寄送桃園地檢署之

書狀登錄大意明細，二者尚須經桃園地檢署排列、組合、彙整

及編輯等作業始能產生，非該署於職權範圍內已作成或取得之

資訊，故無法提供。揆諸上開規定，桃園地檢署以系爭函 2 回

復訴願人歉難提供，尚無不妥。 

（二）系爭資訊編號 4、6（書狀複本部分）、9及訴願人 111年 1 月

10日申請書信封皮正反面複本： 

1、按政資法第 1條規定：「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，便利人民

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，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增進人民對公

共事務之瞭解、信賴及監督，並促進民主參與，特制定本法。」

復按衡諸行政機關之一切人力、物力等資源係由全體納稅義人

共同負擔，旨在實現該機關存立之公益目的，不能徒為應對或

滿足私人之特殊嗜求，而作無實益耗損，致削弱其行政積極效

能。故公法上之權利如可依更合理適當之主要途徑請求保護

者，卻選擇次要或較耗費行政資源之方式行使，即有惡意濫用

之嫌，違背效率及實益原則，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，行政機關

否准其請求，自具有法理上之正當性，此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

106年度訴字第 11號判決、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632

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。 

2、查系爭資訊編號 4及 9均為其本人於 102年 11月 5日經桃園監

獄向桃園地檢署送交之訴狀，系爭資訊編號 6 為其本人於 106

年 9月 21日自宜蘭監獄寄送桃園地檢署之書狀複本，上開資訊

及訴願人 111年 1月 10日申請書信封皮正反面複本均屬訴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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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撰寫，訴願人應瞭解各該內容，故訴願人申請提供上開資

訊，不符合政資法規定「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增進人民對公共

事務之瞭解、信賴及監督，並促進民主參與」之立法目的。又

訴願人如欲取得其自行撰寫之文書影本，可於寄出該文書前，

自行留存，惟訴願人捨此不為，反而於寄出文書後，重複向政

府機關申請提供其自行撰寫之文書影本，顯有權利濫用之嫌。

是以，訴願人申請提供上開資訊，不符合政資法之立法目的，

無權利保護之必要，從而桃園地檢署否准訴願人之申請，尚屬

有據。 

（三）系爭資訊編號 5及 10： 

1、按政資法第 11 條規定：「申請之方式或要件不備，其能補正

者，政府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。不能補正或屆期不

補正者，得逕行駁回之。」 

2、查訴願人 111年 1月 10日申請書內容，上開資訊為「本人 10

2/11/5經桃園監獄向桃園地檢署所交 2件訴狀，桃園地檢署受

理之股別、案號、案由及罪名」，惟桃園地檢署每日收件量繁

多，訴願人僅約略載明申請之資訊為特定日經由桃園監獄交送

該署之書狀受理相關資訊，然信件自交付桃園監獄經手乃至寄

件者寄發予收件者收信，因行政流程及郵務作業時間所需，期

間容有時間差，故所謂「 102 年 11 月 5 日經桃園監獄交桃園

地檢署」，該署可能於數日後始收受；再查訴願人數次郵寄不

同管轄之各類書狀至桃園地檢署，並皆由不同股別辦理，申請

書未說明申請資訊所涉具體書狀名稱及內容，該署實難查明，

致難辦理。本件訴願人申請內容無法具體特定，揆諸上開規

定，已屬申請要件不備及不合規定程式。又桃園地檢署縱依訴

願人所述日期查詢當日所有收件書狀，然此將另花費時間、人

力、物力，勢必排擠處理其他公務之行政資源，且訴願人既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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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訴訟所需而申請提供上開資訊，對其所欲申請資訊所涉具體

書狀名稱及內容，自應知悉，訴願人未具體指明，僅泛指特定

日經桃園監獄交桃園地檢署之書狀受理相關資訊，顯係濫用權

利，而違背效率及實益原則。基於政府資源有限，桃園地檢署

以系爭函 2否准訴願人申請，尚無不妥，仍應予以維持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一部不合法，一部無理由；依訴願法第 77

條第 6款及第 79條第 1項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

委員 蔡碧仲 

委員 林錦村 

委員 黃玉垣 

委員 周成瑜 

委員 陳荔彤 

委員 張麗真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1 月 2 8 日 

 

部 長  蔡  清  祥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